
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 
关于 2011-2012 年度交换生事宜的详细说明 

 
本着力争为学生创造多元文化的学习环境的精神，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和各个国家及地区

的艺术媒体类院校签订了院级学生交换协议。 在协议的条款之外，另有以下说明供各大学的老师

和同学参考。 
 

入港手续： 
香港城市大学的内地及对外事务处会为来港学生办理有关的入境手续，即将来港的同学请提供下

列文件，以供香港入境事务处审查。其中 1-3 款由香港城市大学出具，其余则由学生本人和所在

大学出具。 
 
1. 录取通知书（由香港城市大学出具，其中会说明交换生无须缴纳学费）﹔ 
2. 课程介绍（由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出具）﹔ 
3. 学生交换协议书（由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出具）﹔ 
4. 学生本人的护照或通行证复印件，只需包含学生本人的姓名、照片、证件号码、签证等数据

的部分﹔ 
5. 学生本人的身份证 (包括学生本人的姓名、照片、证件号码及背页) ﹔ 
6. 学生本人的户籍誊本复印件﹔ 
7. 由学生所在大学出具的英文版本成绩单﹔ 
8. 由学生本人出具的个人简历﹔ 
9. 学生的经济情况证明（例如: 学生或其父母的银行存款证明，说明学生可承担学费以外的全

部费用）﹔ 
10. 一封学生写给香港入境事务处的保证书，说明在什么时间会来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作

交换生，并保证学期结束后会离开香港﹔  
11. 一封写给香港城市大学的申请信，说明为什么希望到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学习﹔ 
12. 学生还必须填写有关的申请表格，列出六至八门有兴趣选修的课程。学院情况和课程介绍请

参阅 http://www.cityu.edu.hk/scm/program/exchange.htm。学生所需填写的表格包括以下五种，

学生可以从以下网络链接下载表格： 
 
A) 入学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as an Exchange Student 

http://www.cityu.edu.hk/scm/program/exchange/doc/Exchange_appl_form.pdf 
 

B) 课程选择表 Course Selection Form 
http://www.cityu.edu.hk/scm/program/exchange/doc/Course_selection_form_English.pdf 

 
C) 来港就读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 Entry for Study in Hong Kong 及经济担保声明书 

Declaration by Financial Sponsor 
http://www.cityu.edu.hk/inso/ (选择国际及外地学生后，请选择签证) 

 
D) 宿舍申请表 Student Residence Application Form 
  http://www.cityu.edu.hk/sro/ (请选择下载区，再选择表格) 

 
E) 非本地学生 [要求签证担保及学生同意书] Request for Visa Sponsorship and Student’s 

Agreement 
http://www.cityu.edu.hk/inso/ (选择国际及外地学生后，请选择签证)  

http://www.cityu.edu.hk/scm/program/exchange/doc/Exchange_appl_form.pdf
http://www.cityu.edu.hk/scm/program/exchange/doc/Course_selection_form_English.pdf
http://www.cityu.edu.hk/inso/
http://www.cityu.edu.hk/sro/
http://www.cityu.edu.hk/inso/


为了不拖延入境事务处的工作及能令学生本人按时来港，请各大学在确认交换生候选人名单时，

同时附加以上 4-9 条目中的文件。以上所有文件请寄到： 
 
香港九龙达之路 83 号 
香港城市大学 
教学楼 Y2650 室  
创意媒体学院 
曾佩玉小姐收 

 
交流费用： 
根据香港城市大学的规定，交换生无需向香港城市大学支付学费，只需向原所在大学交付学费。 
 
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一个学期本科生的宿舍费用约为 4840 港元（双人房间），7260 港元（单人

房间）。基本生活费按照学校食堂的伙食标准计算，大约是每个月 3000 港元。如学生未能获派校

内宿舍，校外住宿费用会较高。有关校外住宿的资料，可参考学生宿舍处的网页 

(http://www.cityu.edu.hk/sro/)。请各大学在推荐和选送学生之前，让学生了解这些情况，以免来港

以后由于经济压力的困扰而影响学习。 

 
来港之前： 
各校交换生来港之前，请通知创意媒体学院到港日期和时间。请尽量避免在周末、假期、以及办

公室关闭时间到港，以保证所有相关手续能够顺利办理。 
 
问询： 
交换生事宜由学院学术交流主任、副教授魏时煜博士负责，并由办公室曾佩玉小姐协助工作。如

有 任 何 疑 问 ， 请 联 络 魏 博 士  (Tel: (852)3442 2982/ Fax: (852)3442 0408/ 
Email:smlouisa@cityu.edu.hk) 或曾小姐 (Tel: (852)3442 7705/ Email:megantpy@cityu.edu.hk)。 
 
有关交流学习详情，也可参考大学内地及对外事务处的网页： 
http://www.cityu.edu.hk/in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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